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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城街道华虹苑“7·21”高处坠落生产安全
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7 月 21 日，位于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中山路 115

号华虹苑2座4梯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土建工程项目工地发生一起

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经高明区政府授权，区应急局成立

了由区应急局、区住建水利局、区纪委监委、公安分局、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荷城街道办等有关单位领导和人员

组成的“7·21”事故调查组。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分析研

究，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

并提出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有关人员基本情况

谭金雄，男，汉族，住址：***，公民身份号码：***。谭金

雄未取得营业执照，未取得相应施工资质，个人承接荷城街道中

山路 115 号华虹苑 2 座 4 梯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土建工程项目（以

下称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工程）。依据《广东省安全生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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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
1
的规定，谭金雄作为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自然人，属于生产经营单位。

陈道生，男，汉族，住址：***，公民身份号码：***。陈道

生未取得营业执照，未取得相应劳务资质，个人承接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工程井道主体劳务施工，在此事故中死亡。

（二）工程项目情况

2019 年 8 月 26 日，高明区荷城街道中山路 115 号华虹苑 2

座 4 梯 12 户业主委托 501 房的潘**代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报建

的相关事宜，随后潘**向自然资源分局申请办理加装电梯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2020 年 4 月 24 日，自然资源分局向华虹苑 2

座 4 梯业主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号）。

2020 年 5 月 19 日，华虹苑 2 座 4 梯的 301 房王**、302 房

陆**、401 房王**、402 房叶**、501 房黎**、502 房欧**、601

房刘**、602 房欧**、701 房张**、702 房谭**、801 房何**、802

房谢**共 12 户业主与谭金雄签订《华虹苑二座四梯电梯井道土

建合同书》，谭金雄承接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工程，工程内

容包括基础、混凝土井道及井道与平台连廊施工，总工程款为

328000 元。2020 年 5 月 21 日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工程开始

钻桩施工。

2020 年 5 月 26 日，谭金雄与陈道生签订《电梯井道施工合

1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一）生产经营

单位包括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合伙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

然人等生产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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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谭金雄负责提供钩机、吊机等机械以及华虹苑 2 座 4 梯加

装电梯工程所需材料，陈道生对该工程包工，负责该工程项目开

线、模板安装和拆除、扎钢筋、混凝土灌浇等工作，每一层电梯

井道人工为 5000 元，每一层连廊人工为 500 元。

（三）事故现场勘验和调查情况

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工程工地位于该栋住宅东南面，该

工地外部使用蓝色铁皮围蔽，施工现场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该

工程已完成四层电梯井道、第五层连廊的混凝土灌浇和第五层电

梯井道扎钢筋，正在进行第四层电梯井道的模板拆除工作。在建

电梯井道外墙的东南、东北、西北面使用钢管和竹竿搭建施工脚

手架，脚手架部份区域挂有绿色的安全网。

事故现场位于电梯井道内，井道内长 2.21m、宽 2.13m，井

道底部有一滩血迹以及 4 条有断裂口的木方、一只解放鞋、一个

F 型夹具等物品。电梯井道内使用轮扣钢管围成口字形脚手架，

四边长均为 1.24m，井道内脚手架设置到四层与五层之间,顶部

水平横杆放置有一条木方，距离地面 11.21m，距离第五层连廊

1.8m。电梯井道内未设置安全平网防护。经调查，事故发生时，

陈道生在第四层电梯井道内进行穿墙对拉螺栓套具拆除工作，作

业区未设置作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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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工程情况

图二 电梯井道内第四层作业现场情况

井道内未设置作业

平台，未设置安全平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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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2020 年 7 月 21 日 15 时许，作业人员陈道生和陈林
2
到达华

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工程工地，从华虹苑 2 座 4 梯的楼梯走上

4 楼，经连廊到达电梯井道，进行第四层电梯井道的模板拆除工

作。陈道生和陈林在电梯井道外脚手架拆除第四层穿墙对拉螺栓

套具的外侧螺母和固定卡。作业一段时间后，陈道生从第五层电

梯井道口进入电梯井道内,进行第四层电梯井道内穿墙对拉螺栓

套具拆除工作。15 时 30 分许，陈林听到物体坠落的声音后，爬

上第五层电梯井道查看情况，发现陈道生坠落电梯井道底部，立

即从楼梯下楼到电梯井道底部查看陈道生情况，陈林将陈道生抱

到路边求救，路人拨打 120 求助。120 医生到场后证实陈道生死

亡。

事故发生后，公安分局、区应急局、区住建水利局及荷城街

道办等有关单位领导和人员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现场处置及事故

调查工作。

三、事故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陈道生，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

工程作业人员。

（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

2陈林，男，汉族，出生日期：1995 年 8 月 17 日，公民身份号码：***，住址：***，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工程作业人员，与陈道生是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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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标准和规定统计，因未完成保险理赔，截至 2020 年 8 月 26 日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68 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1.直接原因

电梯井道内未设置作业平台，未设置安全平网防护，违反《建

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3
等标准要求；

作业人员陈道生在电梯井道内作业过程中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帽、

安全带，身体失稳或踩空坠落电梯井道底部，导致事故发生。

2.间接原因

（1）华虹苑 2 座 4 梯 12 户业主将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

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谭金雄。

（2）谭金雄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具备相应施工资

质承接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工程；将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

梯工程井道主体的劳务施工分包给不具备相应劳务资质的陈道

生；未组织制定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工程的施工方案、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高处作业等安全操作规程；未按照规定对作业人

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未为作业人员提供安

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未监督、教育作业人员使用安全帽等劳动

防护用品；未在施工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排未取得高处作

3《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4.2.3 在电梯施工前，电梯井道内应每隔 2 层且不大

于 10m 加设一道安全平网。电梯井内的施工层上部，应设置隔离防护设施。

6.1.2 操作平台的架体结构应采用钢管、型钢及其他等效性能材料组装，并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 及国家现行有关脚手架标准的规定。平台面铺设的钢、木或竹

胶合板等材质的脚手板，应符合材质和承载力要求，并应平整满铺及可靠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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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的陈道生、陈林等作业人员从事高处作业；未

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对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

电梯工程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未排查并消除电梯井道内

未设置作业平台、未设置安全平网等事故隐患。以上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

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4
以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

5
的规定。

（二）事故性质

根据调查认定，荷城街道华虹苑“7·21”高处坠落事故是

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

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

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

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

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第四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5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并建立和实施下列安全生产制度：（一）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考核、奖惩制度;（二）安全生产岗位检查、日常安全检查和专业性

安全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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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责任的认定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陈道生，未取得相应劳务资质承接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

工程井道主体的劳务施工，在作业过程中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帽、

安全带，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

究其责任。

（二）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谭金雄，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承接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

工程，将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工程井道的主体劳务施工分包

给不具备相应劳务资质的陈道生，电梯井道内作业未设置作业平

台、安全平网，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制定施工方案、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按照规定对作业人员进行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未为作业人员提供安全带等劳

动防护用品，未监督、教育作业人员使用安全帽等劳动防护用品；

未在施工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排未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

操作证的陈道生、陈林等作业人员从事高处作业；未建立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对该工程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未排查并消除电梯井道内未设置作业平台、未设置安全平网

等事故隐患。谭金雄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建议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

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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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罚后，由区应急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给予

行政处罚。

（三）其它处理建议

1.华虹苑 2 座 4 梯 12 户业主将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工

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谭金雄，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
6
的规定，华虹苑 2

座 4 梯加装电梯是住宅生活使用，而非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因此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调整的生产经营单位，不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7
进行处罚。

华虹苑 2 座 4 梯 12 户业主与谭金雄、及其它相关方之间的民事

责任问题，建议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解决。荷城街道办对民事责

任问题，进行引导、跟踪处理。

2.事故暴露出区住建水利局、荷城街道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工程安全监管存在盲区。区住建水利局对报建项目开展安全监

管，但未按要求指导镇（街道）对未报建或未达到报建要求的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开展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荷城街道对辖区内

多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的矛盾开展协调处理，但未按要求开

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安全监管工作。区住建水利局、荷城街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

（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

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另有规定

的，适用其规定。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

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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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办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刻剖析事故原因，研究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工程安全监管存在问题，向区安委办提交整改报告。杨和

镇、明城镇、更合镇要举一反三，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安

全监管自查自改工作，并向区安委办提交自查自改情况报告。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了认真汲取事故教训，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落实事故“四不放过”

原则，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业主要加强法律意识，依法发包建筑工程

加建电梯的业主应依法依规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

建筑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审查、施工和监理，并

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符合条件的应当

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在施工过程中监督施工单位做

好质量安全管理工作。

（二）施工单位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施工单位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超越资质许可业

务范围承包工程，施工单位要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作业，

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消除事故隐患，落实高

处作业“五个必须”，坚决防范和遏制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项目的安全监管

加强部门配合，建立有效的信息互通、执法联动的机制，确

保将全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纳入安全监管。自然资源分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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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信息共享，及时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规划许可情况通报区住

建水利局、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堵塞监管漏洞。区住建水利局

要加强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安全监管，统筹、指导镇（街道）

开展加装电梯工程安全监管工作。区市场监管局要加强对电梯安

装、使用等环节安全监管。自然资源分局、区城管执法局要加强

协调，依法查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违反规划许可法律法规行为。

各镇（街道）要加强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政策宣传、业务

指导、监督巡查，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

（四）汲取事故教训，加强事故警示宣传

各镇（街道）、各村（居）委会要加强宣传，指导有加装电

梯意向的既有住宅业主依法依规进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施

工。区市场监管局、区住建水利局、自然资源分局等有关单位，

要结合业务办理情况，加强对业主、施工方的安全宣传。各有关

部门要深刻汲取该起事故教训，将事故情况向管辖行业企业通

报，举一反三，汲取事故教训，防范高处坠落事故。


